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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智慧农业科技示范转化应用基地
申 报 书


牵头单位（盖章）：						                     
基地名称：					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行业领域：种 植 业
畜牧兽医（养殖     兽医）
渔    业
农机装备（种植     畜牧     渔业）
资源环境（种植     畜牧     渔业）
推荐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	  		  


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制
2025年 月

填 写 说 明

1. 牵头单位、联合单位按照组织机构代码证或营业执照填写单位名称。牵头单位类型填写各级农技推广机构、科研院校、农民专业合作社、国有农场、国有企业、民营企业等，非上述类型的具体说明。联合单位只填单位名称，没有联合单位的不填。
2. 牵头单位不是农技推广机构的，应有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作为联合单位，其中基地所在地的县级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应为联合单位之一。有联合单位的，证明材料中应提供牵头单位与联合单位的联合申报协议，并加盖公章。
3. 行业领域从5项中选择1项。选择畜牧兽医、农机装备或资源环境的，还应在相应领域下选择一个细分方向，证明材料中应提供符合相应面积规模及技术要求的条件设施、技术成果等作为支撑。
4. 示范转化应用基地按照“广东省+技术方向+智慧农业科技示范转化应用基地+（所在县名称）命名”。技术方向主要包括：作物栽培，作物栽培+与机械化、与植物保护、与资源环境、与产品加工等；畜禽养殖，畜禽养殖+与疫病防控、与机械化、与资源环境、与饲草饲料、与产品加工等；水产养殖，水产养殖+与疫病防控、与机械化、与资源环境、与产品加工等。如：广东省作物栽培与机械化智慧农业科技示范转化应用基地（XX县）、广东省水产养殖与资源环境智慧农业科技示范转化应用基地（XX县）。
5. 基地位置填写具体到村或路，基地规模按照通知中各行业领域分类标准计量单位填写，基地土地使用权和场所经营权应为牵头单位或本地区人民政府、有关部门所有，有多笔固定建设投入资金的填写合计数字。以上均须在证明材料中提供相关文件。
6. 基地负责人处填写负责人姓名和在牵头单位的工作职务，联系人处填写负责申报工作的具体联系人及联系电话，保证电话畅通。
7. 基地建设情况、科技示范转化和推广服务等情况按照提示要点填写。填写时使用宋体5号字、固定行距16磅，可根据字数情况适当调整表格格式，但不得超过字数限制要求。




	牵头单位
	
	牵头单位类型
	

	联合单位
	

	行业领域
	
	技术方向
	

	基地位置
	
	基地规模
	

	土地性质
	
	场所所有权单位
	

	土地使用权单位
	
	场所经营权单位
	

	固定建设投入资金
	             万元
	牵头单位通讯地址
	

	基地
负责人
	
	联系人及联系电话
	

	技术推广联系人及联系电话
	
	数字化运营系统情况（有/无）
	

	基地建设情况（限1500字）
	（牵头单位基本情况，基地技术示范转化和推广服务方向、建设运行投入、土地场所条件、种养殖规模、配套设施装备、工作团队、安全环保以及管理制度建设情况，牵头单位与联合单位的过往合作情况及未来工作分工打算等）









	
















	技术示范转化和推广服务情况（限1500字）
	（基地近两年开展智慧农业技术试验示范、推广服务、转化应用工作情况，与各类科技、推广、产业主体在技术示范转化和推广服务方面的合作情况，以及近年来工作成效等）


	技术示范转化和推广服务机制探索创新（限1000字）
	（围绕多元农技推广服务体系建设，对推动农技推广机构、科研院校、涉农企业和农民合作社等力量贯通协作等机制创新的考虑）

	下一步工作思路（含建设内容和绩效目标）
	

	项目预算（含支出科目和资金测算过程）
	

	牵头单位
申明
	
本单位承诺对上述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。



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单位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县（市、区）级农业农村部门推荐意见
	
同意推荐。


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单位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市级农业农村部门/省级单位推荐意见
	
同意推荐。


负责人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单位（盖章）
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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